論文寫作研討會施行流程(圖2)
	流程圖
	流程說明

	

	1、研究生在舉行寫作研討會之前，應備齊碩士論文研究計畫書等相關文件。並自行將研究計畫書送交每位審查委員乙份。
2、論文寫作研討會確切舉行時間由研究生自行與指導老師及口試委員確認，地點由系辦公告之，若口試時間異動，須主動與研究助理及系辦聯繫，並更新資訊。
3、申請表格下載：
(1) 研究生論文寫作研討會計劃申請書
(2) 研究生論文寫作研討會聘函
(3) 研究生論文寫作研討會公告單
(4) 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意見表(表一)
(5) 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意見表(表二)
(6) 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1、寫作研討會應在本校舉行，得對外公開。碩士論文研究計畫之審查費用如有法定項目外支出，由申請人自行負擔。本校碩士論文寫作研討會校外委員，由研究生自行負擔。（本校委員不支領）。審查費1000＋車馬費500（僅校外委員）。
2、本系研究生於參加寫作研討會時，須對本系全體師生以口頭方式報告其論文研究計畫內容，須以powerpoint呈現，並接受詢答。

3、寫作研討會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審查委員之組成，除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之外，其他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後，由系主任聘請之。審查委員人數為三至五名(含指導教授在內)，校外委員至少一名。
4、論文寫作研討會所需之餐點、飲水，由研究生自行提供。

	
	1、 通過審查者，系主任始得於其學位考試申請書上簽章同意。
2、 成績經評定不及格者，得於次一學期起重新提出申請，審查費用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3、通過寫作研討會之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審查者，須依審查委員暨指導教授之意見修訂，始得進行碩士學位論文初稿之撰寫。

	
	論文寫作研討會申請書之申請日期，須於指導教授申請書提出申請日期之三個月後，始得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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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系所及學校暨相關法規為準








